
2/3 中缝1/4 中缝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胡晓宏：本院受理张春辉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281民初5392号民事
判决书、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内来本院
滨江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孙培俊：本院受理周富章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281民初
4892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青阳人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同
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
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江阴东唐装饰设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刘海芹与
你单位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苏0281民初4251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任彪：本院受理张青正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281民初9619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内来本院长泾
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沈亚芳：本院受理李亚菊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281民初6072
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无
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杨树凤：本院受理(2021)苏1183民初5080号郭士兰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举证须知、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许红强：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句
容市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举证须
知、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
三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安萍、张新红：本院受理钱峻诉你们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举证须知、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三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李华、章小红、句容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句容支行诉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举证须知、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14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三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刘义、郑远琴：本院受理杜万全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黔2322民
初45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新大楼407室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杨洋、王丽娜、杨芬：本院受理绥阳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
告知书、民事案件应诉、举证、适用程序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期限内
如不提交证据材料，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院将
于2021年12月16日9：30在本院蒲场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周波：本院受理绥阳县恒兴建筑材料租赁站诉你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定于2021年12月15日9：30在本院蒲
场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杨国刚：本院受理张先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案件应诉、举证、适用程序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期限内如不提交证据材料，视为放弃举证
权利。本案将于2021年12月15日14：30在本院蒲场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于洋：本院受理孙章如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内0783民初1159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呼伦贝尔市
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刘臣：本院受理邓爱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14：1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楼六号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赵云龙：本院受理郭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821民初1151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承德县人民法院
武威：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1)辽0115民初3784号，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交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八号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宁绍忠：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
与孙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1)辽0115民初
3772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
提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八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信长芬：本院受理李连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开庭传票、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各一份。自公告之日起经
60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15天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曙光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
谢秋岩、赵晓玲：本院受理肖德忠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吉0581
民初34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曙光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
赵晓玲：本院受理张乃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吉0581民初951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曙光法庭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通化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
黄海晴、张洪波、于忠河、于有福、颜范杰：本院受理
阿荣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创业信用社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
于举证期满后次日9：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张国霞、李燕春：本院受理郝玉德诉你们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结。判决被告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呼伦贝尔市分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医疗费等170000元、本案诉
讼费等。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内0721民初2083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呼伦贝尔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高龙建：本院受理丁少龙、徐伟健(建)诉你劳务合
同纠纷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432民初
1669号、(2021)冀0432民初1670号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
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广平县人民法院
田静：本院受理金玉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984民初1171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城关法
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孝感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
葛晓晓：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
猗县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定于2021年12月7日9时在本院审判大楼413室公开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贾培环：本院受理孟显光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黔2631民初927号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合议庭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4：30(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黎平县人民法院
姚人新：本院受理余晓兰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成员通知书、(2021)黔0323民初2017号民事裁
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
于举证期满后次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
审判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潘新培、贵州向黔进旅游文化(集团)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江苏乐哺食品有限公司诉你们及绥阳县吉帮
金银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绥阳县吉帮金银花交易
市场置业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成员通知书、(2020)黔0323民初3137号民事裁定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
举证期满后次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
判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袁庆锋：本院受理原告王建军被告袁庆锋、袁福千
(2021)黑0225民初2353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要求二被告给付欠款
本金50000.00元及从2018年12月15日至2021年8月26日
期间此款利息。其中：从2018年12月15日至2020年8月
20日按照月利率2分计息，利息为20166.00；从2020年8
月20日至2021年8月26日按月利率1.28分计息，利息
为7807.00元。从2018年12月15日至2021年8月26日本息
合计77973.00元，并以50000.00为基数，从2021年8月26
日起按月利率1.28分计息，至本息清偿之日止)、举
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其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
之日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三日上午9：00(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
一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黑龙江省甘南县人民法院
兰天、范秀伦、黄梅祥、聂鑫灿、黄加强、黄举胜、杨
芳、聂雪生、王飞、米玛、许来发：本院受理原告天下
行租车有限公司与被告兰天【(2021)闽0206民初12287
号】、被告范秀伦【(2021)闽0206民初12288号】、被告
黄梅祥【(2021)闽0206民初12289号】、被告聂鑫灿

【(2021)闽0206民初12290号】、被告黄加强【(2021)闽
0206民初12291号】、被告黄举胜【(2021)闽0206民初
12291号】、被告杨芳【(2021)闽0206民初12292号】、
被告聂雪生【(2021)闽0206民初12292号】、被告王飞

【(2021)闽0206民初12293号】、被告米玛【(2021)闽
0206民初12294号】、被告许来发【(2021)闽0206民初
12295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共9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案件的起诉状、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通知书、审判流程公开告知书及廉政监督卡。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次日上午八时三十分在
本院第十八法庭(厦门市湖里区金尚路1789号六
楼)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举
证期限最后一日、开庭日期是法定休假日的顺延至
法定休假日结束的次日)。特此公告。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谭银华：本院受理原告王昌俊诉被告沿河土家族自
治县乡镇企业建筑有限公司、毕节国家森林公园管
理处、周训祥、付祥荣、葛永光、周军、郭佳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1)黔0502民初150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楼正伟申请全椒县欧远建材有限公司清算一
案，全椒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18日作出(2020)皖
1124清申2号裁定，终结全椒县欧远建材有限公司
清算程序，申请人楼正伟不服本裁定，申请再审，全
椒县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该案进行审查，
于2021年6月10日作出(2021)皖1124民申1号裁定，裁
定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2021年8月24日，全椒
县人民法院指定全椒县欧远建材有限公司股东陈
敏、楼正伟以及安徽衡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孙章、欧
鹏、汤广远共同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孙章为清算
组组长。全椒县欧远建材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全椒县欧远建材有限公
司清算组(通讯地址：安徽省全椒县襄河镇江海新
城市广场1号综合楼7楼，安徽衡远律师事务所；邮
政 编 码：2 3 9 5 0 0 ，联 系 人：欧 鹏 ，联 系 电 话：
18019881488，0550-5199779，)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
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清算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
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公司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全椒县欧远建材有
限公司的债务人或交付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全椒县
欧远建材有限公司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全椒县人民法院
湖北龙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陈典平、沈斐、陈传
林、李燕：本院受理汪厚勇诉黄帮海、第三人湖北
龙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陈典平、沈斐、陈传林、
李燕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鄂0626民初511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保康县人民法院
成都中建天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贵州梦达建筑有
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吴禄忠诉被告成都中建
天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贵州梦达建筑有限责任公
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被告成都
中建天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贵州梦达建筑有限责
任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15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吴海军：本院受理原告隋国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该案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由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白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
李成霞、徐为圣：本院受理安徽寿县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诉李成霞、徐为圣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2021)皖0422民初4783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2021年
12月23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柴光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
锡山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依法缺
席判决。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205民初3527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在公告期满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曾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锡
山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依法缺席
判决。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205民初3522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在公告期满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丁操贵：本院受理郑旭招与丁操贵买卖合同纠
纷，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382民初647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中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2692号 余雪芬、黄崇锡：本院受
理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余雪芬、
黄崇锡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2692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虹
桥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罗波：本院受理吴松城与罗波民间借贷纠纷，无法
用其他方式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
民初69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温州中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湖北汇通天宇石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湖北省地质
局第四地质大队诉你建设工程勘察合同纠纷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当事人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60日视
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和30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通城县人民法院
严邦平：本院受理原告张先康与被告严邦平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
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孙岗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常昌强：本院受理贾永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624民初
145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到本院武安
镇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南漳县人民法院
郭知炜：原告曹海宝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
通知书、告知合议庭通知书。自公告起经60日即视
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8时4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
发区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崔中卫：本院受理原告柏荣贵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502民
初3197号民事判决书和民事裁定书，自公告起60
日内来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孙黎明：本院受理原告李海龙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2021)辽0604民初1538号民事裁定书(2021)辽
0604民初1538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对(2021)辽
0604民初1538号民事裁定书申请复议的时间为公
告期满后的5日内。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九连城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
张晓梅(公民身份号码371321198708107444)：本院于
2021年9月7日受理申请人刘佳铃申请宣告自然人张
晓梅失踪一案。申请人刘佳铃称，被申请人张晓梅
自2013年3月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
张晓梅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
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
明人张晓梅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张晓
梅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
悉下落不明人张晓梅情况向本院报告。

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法院
张萍：本院受理原告沂南县金达制鞋厂诉被告张萍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鲁
1321民初250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法院
王结林：本院受理肥东县志展木业经营部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皖
0122民初532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上述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讼状，上诉
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
屠永忠：本院受理郭玉蓉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应诉与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起
经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5时(节假日
顺延)在肥东法院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
贵州省铜仁市民众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
理(2021)黔06民终969号上诉人李学德与被上诉人陈
忠祥及原审被告贵州省铜仁市民众旅游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案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
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上诉人李学德负担。本判决
为终审判决。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小慧：本院受理黄协兵诉你离婚纠纷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1222民初1442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通城县人民法院
滕玲玲、田泉旺：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饶阳支行诉被告滕玲玲、田泉旺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风险提示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裁定书等文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饶阳县人民法院
代新艳、郑晓端：本院受理黄艳青诉你们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深州市人民法院
杜义表：本院受理河北汇盛泰粉末涂料有限公司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冀1125民初100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提交副本，上诉于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梁萍萍：本院受理原告安徽省丽丰商贸投资有限公
司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皖1202民初3734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
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姜海丰、藏丹：本院受理原告韩炳柱诉被告姜海丰、
藏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黑0225民初1532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齐齐哈尔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黑龙江省甘南县人民法院
石国军、胡续经、杨伟、黄贵胜、吴李、李军、张晓龙、
凡国锋、余以前：本院受理原告天下行租车有限公
司与被告石国军【(2021)闽0206民初12298号】、被告胡
续经【(2021)闽0206民初12299号】、被告杨伟【(2021)闽
0206民初12300号】、被告黄贵胜【(2021)闽0206民初
12301号】、被告吴李【(2021)闽0206民初12302号】、
被告李军【(2021)闽0206民初12303号】、被告张晓龙

【(2021)闽0206民初12304号】、被告凡国锋【(2021)闽
0206民初12305号】、被告余以前【(2021)闽0206民初
12306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共9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案件的起诉状、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通知书、审判流程公开告知书及廉政监督卡。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次日上午八时三十分在
本院第十八法庭(厦门市湖里区金尚路1789号六
楼)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举证期限最后一日、开庭日期是法定休假日的顺
延至法定休假日结束的次日)。特此公告。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